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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約瑟夫·戴斯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瑞士) 
 

 

 上午 10 时 10 分开会。 

议程项目 62(续)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执行进展情况和国际支持 

(b) 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决议草案(0HA/65/L.62/Rev.1)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提醒成员们，大会曾在

2010 年 10 月 14 日第 30 次和第 31次全体会议上，连

同议程项目 12 一道，就议程项目 62 及其分项目(a)

和(b)进行了辩论。 

 我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发言，介绍决议草案

1HA/65/L.62/Rev.1。 

 利梅雷斯先生(阿根廷)(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介绍在议程项目 62 分项目(b)下提

出的题为“秘书长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

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中的建议的执行情况”的 

决议草案 2HA/65/L.623H/Rev.1。 

 本集团谨感谢下列国家加入提案国名单：澳大利

亚、芬兰、德国、立陶宛、卢森堡、波兰、葡萄牙、

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和瑞典。 77 国集团和中国还要

热情感谢瑞典代表团娴熟而干练地主持了有关这项

决议草案的讨论。 

 我们认为，发展、和平与安全和人权是互相关联

和相辅相成的。在这方面，我们强调非洲实现和平与

安全，包括建立消除冲突根源的能力及以和平方式解

决冲突的责任主要在于非洲国家。然而，考虑到联合

国根据《宪章》在这方面所承担的责任，我们也确认

需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提供支持。 

 因此，我们要指出，尽管在非洲实现持久和平方

面有积极的趋势和进展，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

件还没有在整个非洲大陆得到巩固，因此迫切需要继

续在非洲，特别是在刚摆脱冲突的国家，发展人和体

制的能力。 

 我们欣见尤其是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在预防、

管理和解决冲突以及在冲突后建设和平方面在一些

非洲国家取得进展。此外，我们呼吁联合国和捐助界

加紧努力，协调行动，支持当前正在为建立非洲调解

和谈判能力而作的区域努力，以便在实现非洲无冲突

的目标方面进一步取得进展。 

 77 国集团和中国希望在本次会议上以鼓掌方式

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主席(以法语发言)：在我们开始就这项决议草案

采取行动之前，我请秘书处代表发言。 

 张赛进先生(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以英语发言)：

我谨宣布，自决议草案 4HA/65/L.62/Rev.1 提交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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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下列国家成为提案国：澳大利亚、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克罗地亚、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

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立陶宛、卢森堡、黑

山、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瑞典、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乌克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就题为“秘书长

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

展的报告中的建议的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

5HA/65/L.62/Rev.1采取行动。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不经表决通过决议草

案 6HA/65/L.62/Rev.1？ 

决议草案 7HA/65/L.62/Rev.1 获得通过(第 65/278

号决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

结束对议程项目 62分项目(b)审议？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 7(续) 

安排工作、通过议程和分配项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成员们记得，大会在 2010

年 9月 17日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决定把议程项目66及

其各分项分配给第三委员会。 

 为了使大会能够快速就今天摆在其面前的决议草

案采取行动，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在全体会议

上直接审议议程项目66分项目(b)并立即开始审议？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 66(续) 

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 

(b) 《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全面执行和后续行动 

决议草案(8HA/65/L.76)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审议题为“纪念

《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十周年大会高级别会议

的范围、方式、形式和安排”的决议草案 9HA/65/L.76。 

 我现在请秘书处代表发言。 

 张赛进先生(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以英语发言)：

关于题为“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十周年

大会高级别会议的范围、方式、形式和安排”的决议

草案 10HA/65/L.76，我谨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 条，

代表秘书长就所涉经费问题作以下正式说明。 

 根据决议草案 11HA/65/L.76 第 1、2、3和 7段的规

定，大会决定高级别会议将于 2011 年 9月 22日星期

四举行，包括上午 9 时至 11 时的开幕式全体会议；

上午 11时至下午 1时以及下午 3时至 6时两场连续

的圆桌会议；以及下午 6时至 7时的闭幕式全体会议。

当日上午的一般性辩论将于上午 11 时至下午 1 时进

行，但这种安排不构成先例。 

 大会又决定大会主席、秘书长、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南非的国家元首、各区域集团的代表以及

在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领域

积极开展活动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将在开幕式

全体会议上发言；决定了圆桌会议的组织安排；并决

定闭幕式全体会议包括由圆桌会议共同主席对圆桌

会议的讨论作出总结，并通过一份简明扼要的、旨在

动员政治意愿的政治宣言。 

 回顾秘书长在关于曾为决议草案 12HA/C.3/65/L.60

的第 65/240 号决议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

( 13HA/C.5/65/12)中，向大会介绍了执行第 50、51、53

和 57 段的要求所需开展的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按

方案预算款次开列的所需追加经费。 

 大会根据第65/259号决议核批了根据第65/240号

决议编列的2010-2011两年期总共追加经费 206 400美

元：第2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

下115 700美元，第27款(公共信息)下 90 700美元。 

 秘书处审查了决议草案 14HA/65/L.76的规定并愿通

知大会，决议草案所载的高级别会议的范围、方式、

形式和安排仅对秘书处根据第 65/240 号决议规定所

理解的形式略作更改。更改仅涉及时间安排。我谨在

此通知大会，如大会通过决议草案 15HA/65/L.76，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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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在第六十五届会议主要会议核批的第 2 款(大会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下和第 27 款(公

共信息)下所编列的经费之外追加经费。 

 秘书处坚持文件 16HA/C.5/65/12 第 17 段所表明的

其立场，即举行高级别会议的经费可在第 2 款(大会

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下、第23款(人

权)下、第 27款(公共信息)下和和第 28D款(中央支助

事务厅)下匀支。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将着手就决议草案

17HA/65/L.76采取行动。 

 我 是 否 可 以 认 为 大 会 决 定 通 过 议 草 案

18HA/65/L.76？ 

决议草案 19HA/65/L.76 获得通过(第 65/279 号决

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愿表示衷心感谢喀麦隆常

驻代表米歇尔·托莫·蒙特先生阁下和摩纳哥常驻代

表伊莎贝尔·皮科女士阁下。他们非常有效、耐心地

主持了非正式协商过程中的讨论和复杂的谈判，以便

圆满完成这些工作。我也相信，大会会员同我一道向

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大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议程项目66分项目(b)的

审议。 

 上午 10 时 30 分散会。

 


